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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外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现状与发展趋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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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:介绍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、欧盟、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和中国的食品及

农产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(M RLs)标准的现状,评述了制定 M RL s的最新进展、各国 M RL s标准

体系的组成及发展趋势,通过对比分析,指出了我国在此领域存在的差距,主要表现在标准数量少、

协调性差、风险评估及其基础研究工作薄弱、标准制定及修订机制不健全、标准更新不及时等。建

议针对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,制定长远规划,加强农药 M RL s标准制定及修订所需基

础性数据的研究和调查工作,理顺相关标准制定与农药登记管理部门间的关系, 加强国际合作和交

流,及时掌握相关国际组织和其他发达国家在 M RLs标准及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最新动态。

关键词:农药;最大残留限量标准;现状;发展趋势

DOI: 10. 3969 / .j issn. 1008-7303. 2009. 04. 03

中图分类号: S481. 8    文献标志码: A     文章编号: 1008-7303( 2009) 04-0414-07

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 ent Trend ofMRLs

for Pesticides in and outside China

SONG W en-cheng
1, 2

,  SHAN W e-i li
1, 2

,  YE J-im ing
2
,  LI Z -i ang

1
,

ZHOU Zh-i qiang
1
,  PAN C an-p ing

* 1

( 1. Co llege o f Science, China Ag r icultura l U n iv ersity, Beijing 100193, China;

2. Institute fo r the Contro l o f Ag rochem ica ls,M in istry o f Ag riculture, Beijing 100125, Ch ina )

Abstract: In troduced present situation in dev elopm en t o f M ax im um Residue L im its (M RL s) fo r

pestic ides in food and farm produce in C odex A lim entar ius C omm ission ( CAC ), EU, U SA, Japan,

C anada, Australia, N ew Z ea land and C hina, ana lyzed the ir last deve lopm en,t com po sition and trend,

po in ted out the gap of pestic ide M RL s in C hina as fo llow s: few M RL s, lack ing harm ony and risk

assessm ent as w ell as its basic research, un sound m echanism fo r standard estab lishing and rev ising,

standard updating is no t in tim e. Im provem ent suggestions to reso lve the problem s the above m en tioned

including: setting up long- term p lan, streng thening study and investigat ion o f basic data for establish ing

and rev ising M RL s, harm oniz ing departm ent re lations betw een standard e stablishm ent and pe sticide

reg istration and adm in istration, intensify ing interna tional co rpora tion and intercomm union, g riping in

t im e the last dev elopm ents on M RL s and fo od safety m anagem ent in re la ted interna tional o rgan izat ion

and deve loped countrie 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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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农药作为一种特殊的农业生产资料, 一方面

可防止病、虫和草害, 确保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;

另一方面却可能因其使用不当而产生风险, 包括

食品中农药残留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。随着社

会的进步、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, 人

们对食品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 而农药残留作

为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化学危害因素已成为食品

安全水平的重要指标, 日益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广

泛关注。1995年 1月W TO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

经济全球化和食品及农产品贸易国际化的步伐,

在技术性贸易措施协定 ( TBT协定 )和卫生与植物

卫生措施协定 ( SPS协定 )框架下, 各国均加大了

制定合理的包括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(M RL s)标准

在内的技术标准及卫生和检疫措施的力度, 以避

免不必要的贸易摩擦
[ 1]
。M RL s标准的制定及修

订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数据, 在国际食品法典委

员会 ( CAC )、欧盟、美国、日本等国际组织及国家

受到广泛关注。本文重点介绍了国际食品法典委

员会、欧盟、美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和新西

兰最新的 M RL s标准现状及发展趋势, 同时分析

了我国在相关领域存在的差距, 并提出了相关标

准体系建设的建议。

1 国际农药MRLs标准现状

1. 1 政府间层面

CAC是负责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( FAO ) /

世界卫生组织 (W HO )联合食品标准项目的政府

间机构,其宗旨是制定国际食品法典标准, 保护消

费者健康和确保食品贸易公正、公平。现有的食

品法典标准均主要是先由其各分委员会审议、制

定, 然后经 CAC大会审议后通过。食品及农产品

中 M RL s标准由其下属分委员会 ) ) ) 国际食品法

典农药残留委员会 ( CC PR )负责制定。 CC PR采

用风险分析的原理, 对已登记使用的农药进行风

险评估,当发现该农药对人体具有潜在危险且可

能导致国际贸易问题时才制定 M RL s标准
[ 2-3]
。

在相关标准制定中, CAC和 CCPR与农药残留联

席会议 ( JM PR )保持密切关系, CAC和 CC PR为食

品标准风险管理机构, JM PR为农药残留风险评估

机构,后者根据 CAC和 CC PR的建议开展工作,

但独立于风险管理机构。

自 1966年召开第 1届 CCPR会议以来, 目

前已 召开了共 41届会议, 累计制定了克菌丹

( captan)、甲萘威 ( carbary l)等 228种农药在水果、

蔬菜和谷物等 19大类、290多种食品和农产品中

的至少 3 300个法典 M RL s标准。 2006年, 我国

成为 CC PR主席国, 并于 2007和 2008年组织召开

了第 39届和第 40届 CC PR会议,其中第 39届会

议制定了 20种农药的 187项法典 M RL s, 撤销了

13种农药的 124项原有法典 M RL s, 第 40届会议

制定了 23种农药的 279项法典 M RL s, 撤销了

13种农药的 91项原有法典 M RL s
[ 4-6 ]
。因此, 农

药法典 M RL s标准数量是一个动态值, 每个 M RL

标准都需要通过周期评估程序定期 ( 10 ~ 15年 )

对其进行再评估, 根据最新资料及时修订或撤

销原 定的限量值。目前共有法典 M RL s标准

3 158个, 涉及农药 156种
[ 7-8 ]
。

食品法典 M RL s标准是 W TO认可的国际农

产品及食品贸易仲裁的重要参考依据, 同时也是

国际上农产品及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最重要的参考

资料, 对全球农产品及食品贸易具有重要影响。

CAC各成员国参照和遵循这些标准, 既可以避免

重复性工作,节省大量人力和财力, 又能有效地减

少国际食品贸易摩擦,促进贸易的公平和公正
[ 3]
。

1. 2 国家层面

1. 2. 1 欧盟国家 [ 9-11]  欧盟统一的农药 M RL s标

准由欧盟食品安全局 ( EFSA )负责制定。欧盟历

来十分关注食品安全, 并形成了比较严谨的食品

安全法律体系。 2002年欧盟发布了 /欧盟新

食品法 0, 即欧盟议会与理事会 178 /2002法规

( R eg ulation) ,并于同年 1月 28日正式生效。该法

规是欧盟迄今出台的最重要的食品法, 填补了在

欧盟层面缺少总的食品法规的空白, 是对以往欧

盟食品质量与安全法规的提升与创新, 具有很强

的时代特征。 2005年 2月 23日欧盟又颁布了

396 /2005法规, 该法规规定了欧盟统一的食品和

农产品中农药的 M RL s标准, 同时补充了 91 /414 /

EEC指令 ( D irect iv e) [此指令是目前在欧盟农药

政策框架内, 用于规范市场上的植保产品 ( PPPs)

的重要法规 ]。 396 /2005法规还整合了以往的

4个指令, 共包括欧盟的 245个农药 M RL s标准以

及约 850个各成员国各自的农药 M RL s标准。

396 /2005法规共包含 7个附录, 其中附录 Ñ

为食品和农产品清单,附录 Ò为欧盟现有的 M RL s

标准, 附录Ó为临时性的 M RL s标准, 附录Ô为豁
免 M RL s的物质清单,附录 V为一律标准,附录 Ö

为加工产品的 M RL s标准, 附录 × 为收获后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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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熏蒸剂名单。其中附录Ñ~ Ô是核心内容, 涉及

471种农药在 315种食品和农产品中共 145 000个

M RL s。以下简单介绍 7个附录的主要内容。

附录 Ñ为食品和农产品清单, 为欧盟第 178 /

2006法规, 其将 315种商品分成新鲜和冷冻水果、

新鲜和冷冻蔬菜、干豆类、香料等共 10个大组。

315种商品共包含了当前指令中涉及的 190种原

有商品和 125种新商品, 新商品多数为小作物如

木薯、麝香草等, 也包括可可、咖啡和糖类植物。

附录 Ò为欧盟现有的 M RL s标准, 是以前根据

欧盟指令制定的, 包括原有 245种农药在原有的

190种农产品 (商品 )中共计约 45 000个 M RL s,大

多数农药已经按照 91 /414 /EEC指令完成了风险

评估。欧盟 M RL s标准的制定是由其成员国和

EFSA基于W HO的方法, 对消费者长期和短期的

健康情况进行风险评估, 再根据农药残留摄入

量与每日允许摄入量 ( AD I )或急性参考剂量

( AR fD )进行比较, 作出风险管理决策, 经征求意

见及向W TO /SPS通报后, 由欧盟食物链和动物健

康标准化委员会 ( SC FCAH )批准并发布。

欧盟制定 M RL s标准时要求的资料主要有:

1)毒理学资料及由此推导的 AD I /AR fD; 2)批准

使用情况及良好农业规范 ( GAP)信息; 3)监控残

留试验结果, 对大宗作物要求有 8个试验点, 小作

物为 4个试验点; 4)对于与动物饲料相关的作物,

还需进行动物饲养研究。

附录 Ó为欧盟临时标准 (由于缺乏相关数据

而暂时设定的 M RL s标准 )。附录 Ó又分为两部

分, 附录 ÓA为新增加的 226种农药在 315种食品

和农产品 (原有 190种和新增 125种 )中共约

70 000个临时 M RL s标准, 这些 M RL s主要来源

于成员国的国家 M RL s、进口 M RL s和法典 M RL s,

对应的农药并未根据 91 /414 /EEC指令进行风险

评估,是成员国 50 000个 M RL s及法典 M RL s向

欧盟 M RL s标准协调、统一的一个转化, 转化过程

包括开发数据库并收集信息、制定标准草案和征

求意见等 10个步骤; 附录 Ó B为原有 245种农药

在新增的 125种食品和农产品中共计约 30 000个

M RL s标准。

附录Ô为豁免物质清单。共有 52种物质被列

入清单中, 包括 6种微生物和 46种化学物质,如苯

甲酸、脂肪酸等。目前至少有 8种物质根据 91 /

414 /EEC指令进行了风险评估, 其他正在评估中

的物质也暂时列入了该清单。

附录 V 为 396 /2005法规 附录中 未涉 及

的农药在农产品中的 M RL s, 定为 /一律标准 0
( 0. 01 m g /kg )。附录 Ö 为附录 Ñ中加工后产品的

加工因子 ( PF)。附录 × 主要涉及收获后使用的熏

蒸剂, 包括磷化氢、磷化铝、磷化镁和硫酰氟 4种

化合物, 其对应的产品中的残留量允许临时超过

附录Ò和附录Ó中的 M RL s, 但在销售和消费时的

最终残留量应符合限量限制要求。

1. 2. 2 美国 [ 12-13]  美国农药登记与 M RL s标准

的制定由其环境保护局 ( U SEPA )负责。美国是世

界上农药管理制度最完善、程序最复杂的国家, 建

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农药残留标准、管理、检

验、监测和信息发布机制。为了确保食品安全, 维

护消费者利益, 美国制定了详细、复杂的 M RL s标

准,共涉及 380种农药约 11 000项,大部分为在全

美登记的农药并根据联邦法规法典 ( CFR )制定的

M RL s,其余为农药在各地区登记时制定的 M RL s、

有时限或临时的 M RL s、进口 M RL s和间接残留的

M RL s等, 还列出了豁免物质或无需 M RL s的清

单,提出了 /零残留 0的概念。其所有 M RL s和豁

免物质均列入了 C FR第 40章第 180节中。

美国 M RL s标准中有时限或临时性的 M RL s

约有 600项,涉及 100种农药, 1998- 2008年已撤

销了 400多项有时限的 M RL s, 计划 2009年撤销

27种农药的 114项有时限的 M RL s。列出了约

165种豁免物质清单, 包括柴油、增效醚、除虫菊

(酯 )、鱼藤酮、藜芦碱等农药活性成分, 部分收获

后使用和用于特殊处理的农药 (如溴甲烷作为移

栽前的土壤熏蒸剂, 碘化钾作为香蕉叶面处理剂

等 ) , 其余绝大部分为非活性成分 (如助剂 )。美国

根据需要,对国内没有登记的部分农药 /作物组合

制定了少量的进口 M RL s。 /零残留 0即不得检出,

美国提出此概念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(或其中之

一 ) : 1)未确定农药对两种温血动物物种的安全剂

量; 2)农药对试验动物有致癌性或其他显著的生

理学影响; 3)产品在进行国际贸易前,残留的农药

通过洗涤、风蚀等过程及 GAP已去除而几乎不再

存在。

1. 2. 3 日本 [ 14-16]  日本农药的 M RL s标准由厚

生劳动省负责组织制定。由于农药、兽药等化学

品残留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突出, 日本于 2003年

5月修订了 5食品卫生法6,并于 2006年 5月 29日

正式实施肯定列表制度 ( po sit iv e list system ) , 并执

行新的食品和农产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限量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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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。肯定列表制度涉及对农药、兽药和添加剂等

791种农用化学品的管理, 是当时世界上制定残留

限量标准最多、涵盖农药和食品品种最全的管理

制度。该制度几乎对所有食品和用于食用的农产

品中的农用化学品制定了残留限量标准, 包括 /临

时标准 0、/一律标准 0、/沿用现行限量标准 0和
/豁免物质 0以及 /不得检出 0 5个类型, 共有限量

标准 57 000多项, 其中农药和农药 M RL s的数量

分别为 579种和 51 600多项, 均分别占到总数的

70%和 90%以上。

临时标准: 日本目前共制定了 47 000多项临

时标准,涉及 264种 (类 ) 食品和农产品、515种农

药。制定 /临时标准 0时主要需考虑以下几个因
素: 1) CAC的 M RL s标准; 2)日本 5农药取缔法 6

规定的国内登记许可标准 (即沿用现行限量标

准 ) ; 3)基于 JM PR所要求的、进行过科学的毒性

评价的外国 (欧盟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

兰 )的 M RL s标准, 采用 5国的平均值作为其临时

M RL s; 4)当由于致癌性或其他原因不能确定农药

的 AD I标准时, 应根据目前的习惯做法, 在制定

5临时标准 6时以 /不得检出 0表示。根据规定,

5临时标准 6在其制定后每 5年需重新评估一次,

在对 5临时标准6实施期间获得的反馈意见进行进

一步修订的基础上, 将出台正式的 5食品中农药最
大残留限量标准 6。在新制度正式实施后, 日本即

已开始修订相关的临时标准。

一律标准: 即日本政府确定的对身体健康不

会产生负面影响的限量值, 以 1. 5 Lg / (人 # d)的

毒理学阈值作为计算基准, 确定的限量值为

0. 01 m g /kg。该标准适用于肯定列表制度中未制

定 M RL s的农用化学品 /食品组合。

豁免物质: 日本确定豁免物质时主要考虑如

下因素 ) ) ) 日本的评估结果、JM PR的评估结果、

基于 5农药取缔法 6的评估结果以及其他国家和地

区的评估结果。豁免物质包括矿物油、印度楝树

油等。

日本在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前共制定了 246种

农药的 8 990项 M RL s标准。新制度实施后, 沿用

了 2005年前 58种农药在 175种 (类 )农产品上的

共 2 389项 M RL s标准, 同时新制度规定了在所有

食品中不得检出的农药有敌菌丹 ( captafo l)等

7种, 在部分食品中不得检出的有艾氏剂、狄氏剂

等 6种。

1. 2. 4 加拿大 [ 17-18 ]  加拿大的农药残留管理由

其卫生部和农业部根据食品药品法 ( FDA )联合执

行,农药登记及 M RL s标准制定由其卫生部负责,

残留监控及执法由其农业部负责。以前, 加拿大

的农药 M RL s都是通过官方公报征求意见后, 根

据 FDA下的食品药品条例 ( FDR )制定的。截至

2008年 6月 16日, 加拿大共制定了 174种农药在

280种 (类 )食品和农产品中的 2 362项 M RL s标

准。

2008年 6月 16日, 加拿大通过 C-28法案

( B illC-28)修订了 FDA, 至此将允许按照有害生

物控制产品法 ( PCPA )合法地制定农药的 M RL s

标准, 而无须经过 FDR的批准。这种变化将使得

M RL s标准的制定、修订和撤销更加高效、快速。

程序变化后, 加拿大加快了 M RL s标准的制定和

修订速度, 2008年 7月 9日至 9月 3日, 加拿大共

制定了 57种农药的 2 476项 M RL s。其分为两部

分:一部分是对以前已制定标准的部分农药增加

与之相关的食品和农产品; 另一部分为新增加的

农药 /食品、农产品组合。根据 PC PA,加拿大目前

共有 201种农药在 570种 (类 )食品和农产品中的

4 838项 M RL s标准。

1. 2. 5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[ 13, 19-20]  澳大利亚的

农药登记与农药 M RL s标准制定由其农药和兽药

管理局 ( A PVM A )负责。 2008年 10月, A PVM A

发布了新的农药 M RL s标准, 新标准由 5个附表组

成: 1) 500多种农药的共 4 000多项 M RL s; 2)食

品和动物的分类, 该分类参考了 CAC的食品和动

物分类; 3 )残留定义; 4 )动物中的 M RL s, 共涉及

184种农药的 570项 M RL s; 5)豁免物质清单, 该

清单详细列出了不需要制定 M RL s的农药的各种

前提条件。新西兰的农药登记和 M RL s标准制定

由其食品安全局负责, 目前共制定了约 2 900项

M RL s标准。

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于 1998年签订食品标准互

认协议, 共同建立了澳大利亚、新西兰食品标准局

( FSANZ ) , 负责制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食品标

准法典。所制定的标准中, 除个别标准单独适用

于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外, 绝大部分为两国通用标

准。

2 MRLs标准制定的特点及趋势

2. 1 标准体系化
欧盟各国、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大批量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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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RL s标准前均要出台或修订相关食品安全管理

法规。这些国家依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强大的

国力,积累了大量有关农药毒理、残留、环境等方

面的基础数据, 其 M RL s标准几乎涉及所有的农

产品和食品, 一种农药在多种不同作物包括很多

小作物上都有详细规定, 并制定了一系列与 M RL s

标准配套的技术规范。其法律依据充分, 标准和

规范数量庞大,指标具体, 体现了标准的权威性和

可操作性, 加上标准制定、实施和技术支撑的协调

统一性,从而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标准体系和有效

的监管机制, 以确保避免因农药残留超标引起的

食品安全问题。

2. 2 制定 MRLs标准时重视风险评估

欧盟各国、美国等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在制

定 M RL s标准时日益强调风险评估, 并在风险评

估中突出了对弱势群体如儿童、育龄期妇女的保

护。风险分析已被认为是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基

础, 在其 4个组成部分中, 风险评估是整个风险分

析体系的核心和基础, 也是 CAC、欧盟、美国等国

际组织和国家目前和将来工作的重点。在国际

上, 农药残留风险评估的目的就是制定 M RL s标

准, 风险管理的结果就是决定农药能否获准登记,

而 M RL s标准的制定水平直接反映了农药登记管

理和风险评估的水平, 并直接影响到消费安全与

食品和农产品国际贸易
[ 21]
。

目前,美国在制定 M RL s标准时所采用的 /风
险杯 ( risk cup) 0原则得到了很多农药管理工作者
的肯定,这是一种农药累积风险评估理念, 代表着

农药风险评估新的模式。按照这一模式进行农药

残留管理, 一方面所制定的各农药 M RL s之间差

别很大,使得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 M RL s值无

法进行平行比较; 另一方面可以对新登记的农药

产品的 M RL s进行合理的分配, 以符合本国实际

使用情况。这样做不但可以避免本国居民农药残

留总摄入量超标, 还可以有效地保护本国贸易以

及限制农产品输出地的农药使用。值得一提的

是, 美国在农药登记管理及农药 M RL s标准制定

中融入了产品生命周期的理念, 过程贯穿于农药

风险评估、M RL s制定、登记批准、撤消登记、免除

M RL s和再评估等,这些过程相对独立而又互相关

联, 从而形成了一个风险评估-风险管理的有机体

系, 对新农药、在用农药和撤销后的农药都建立了

有效的监管机制,是很多国家农药管理的典范
[ 1]
。

2. 3 标准制定中的协调性和工作分工
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中的协调性及工作分

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: 1 )在制定 M RL s标准

过程中, 国际组织间、国际组织与国家间以及各国

之间均加强了协调与工作分工。如 JM PR加强了

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( OECD )的合作与工作分

工, OECD制定了与农药 M RL s相关的指导文件和

准则, 如农药在植物中的代谢准则、轮作作物田间

试验准则、残留定义准则、农药残留试验准则、作

物田间残留试验模版和家畜饲料表等。 JM PR和

OECD共同制定了尽可能多的、具体的准则和规

范,以确保制定 M RL s标准时所需资料的质量以

及标准的协调一致。所有这些资源适用于 JM PR

时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相关管理机构。 2)为了减

少标准制定中的人为因素, JM PR启用了统计学评

估方法和评估软件, 并将统计学方法应用到累积

风险评估等新模型之中。 3)通过 CAC建立了全

球统一的 M RL s标准, 主要是农药用量较小的作

物和特殊作物 (小作物 )上农药的 M RL s。

2. 4 MRL s标准越来越严格和具体

为了确保食品安全及保护各国的贸易利益,

欧盟各国、美国和日本等国在制定 M RL s标准时

均力求覆盖所有农产品和食品, 标准指标越来越

严格, 主要体现在所有未经过风险评估的 M RL s

值都定为临时标准, 以方法的检测限或一律标准

( 0. 01 m g /kg )为限值, 或者定为 /零残留 0或 /不

得检出 0。同时为避免因缺乏相关标准可能产生
的国际贸易问题, 对可能检测不出的农药残留, 也

有可能制定 M RL s。

3 我国农药 MRLs标准现状

3. 1 基本状况

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非常重视食品及农产品

质量安全,于 1995和 2006年先后颁布了 5食品卫

生法6和 5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6, 并于 2009年 6月

1日开始实施 5食品安全法 6, 5食品安全法 6充分

考虑了 5食品卫生法6和 5农产品质量安全法6的内

容。这些食品安全管理法规的出台, 为食品及农

产品中农药 M RL s标准的制定提供了法律依据。

目前, 我国农药的 M RL s标准主要由国家标准

和行业标准两部分组成, 国家标准由卫生部和国

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, 行业标准主要为

农业部发布, 属农业行业标准。我国于 2005年

1月 25日发布了 5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6国家

标准 (简称 /新标准 0 ) , 并于 2005年 10月 1日开

始实施。新标准代替并废止了以前 34个食品中

农药残留限量国家标准, 共包括了 136种农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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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8项 M RL s。为了弥补国家标准的不足, 农业部

也加快了行业标准的制定, 截至 2009年, 我国共

制定了 118种农药在 68种 (类 )食品和农产品中

的共 329项 M RL s农业行业标准。目前, 我国国家

标准和行业标准共有涉及 178种农药在 92种

(类 )食品和农产品中的 807项 M RL s标准。同时

制定了 500多种农药在食品和农产品中的残留检

测方法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, 以及农药残留采样

方法等其他配套的技术规范, 初步形成了以国家

标准为主, 行业标准为辅, 以及安全标准和配套支

撑标准共同组成的较为完善的农药残留标准体

系。

与原有标准相比, 2005年实施的新标准是根

据风险评估结果, 并参考了 CAC、美国、欧盟等国

家及组织制定的标准而制定的。新标准与 CAC

标准的符合率由原来的 14. 6%提高到了 85%以

上, 有 83种农药的 274项 M RL s标准直接采用了

2004年的 CAC标准或与其一致。对于某些特定

的粮食、蔬菜等食品, 因我国居民的食用量较大,

其农药残留指标还要严于 CAC标准。新标准还

考虑到了农药的代谢产物及杂质对人体可能造成

的危害,增加了毒性分级的内容,将食品中的各种

农药残留分为剧毒、高毒、中等毒性和低毒几个级

别, 并列出了农药用途、AD I、AR fD、残留的定义

和检验方法等信息。对食品和农产品的分类更

细, 如将蔬菜分为叶菜类、果菜类等, 将水果分为

仁果类、核果类等, 使标准更具有科学性、合理性、

实用性和可比性
[ 22]
。

3. 2 存在的差距

与 CAC、欧盟各国、美国和日本等国际组织和

发达国家相比, 我国农药 M RL s标准的制定及修

订工作仍存在较大差距。

3. 2. 1 标准数量少, 协调性差  目前, 我国在近

200种作物上有 600多种农药登记使用, 常用农药

400多种, 农药产品有 20 000多个, 按照 2007年

12月农业部颁布的 5农药登记资料规定 6要求, 每

种农药登记在相对应的作物分类中都应有一项

M RL s值,但我国目前仅有 807项 M RL s标准, 远

远少于 CAC、欧盟各国、美国和日本等国际组织和

发达国家的标准, 无法满足我国农产品和食品安

全管理及国际贸易的需要。同时还存在标准配套

协调性差的问题: 首先表现在有些标准与农药管

理政策不配套, 如 1999年我国已明令禁止 S-氰戊

菊酯 ( e sfenv alera te)在茶叶上使用, 按照惯例其

M RL s标准应为 /不得检出 0, 但在新国标中却将

该农药在茶叶中的 M RL s标准定为 2 m g /kg; 其次

还表现在安全标准与技术支撑标准的不配套和不

协调, 部分安全标准缺乏相配套的检验方法;第三

是部分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相互不协

调,甚至相互冲突。

3. 2. 2 标准的科学性和技术水平较低  主要体

现在: 1)风险评估及其基础研究工作薄弱,我国至

今尚未颁布农药风险评估原则和 M RL s标准制

定、修订的方式方法等技术规范, 并且许多标准值

的设置未充分利用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基础, 同时

基本未涉及到植物源动物产品 (肉、奶、禽、蛋 )中

农药 M RL s标准制定的相关研究。 2 )制定标准时

未充分考虑、使用我国良好农业规范 ( GA P)条件

下的残留试验数据。目前, 我国农药登记机关已

对 300多种农药有效成分开展了 2 000多个残留

试验, 取得了 5 000多个残留试验数据, 在全国农

产品农药残留例行监测中积累的农药残留数据也

有近 100万个, 但是我国新标准中根据 GAP数据

制定的 M RL s却很少。3)标准涉及的农产品种类

较少, 分类较笼统; 有关膳食消费的调查简单, 调

查间隔过长等。

3. 2. 3 标准的制定及修订机制不健全,反应不及

时  按照国际惯例, 农药管理部门一般也即是农

药残留标准制定部门。而我国由于历史原因, 未

形成统一协调的标准制定、修订机制, 标准的制定

及修订缺乏规划性和针对性, 反应不及时。自

2005年颁布 M RL s国家标准后, 至今没有再新增

M RL s国家标准, 也还未对以前的标准进行修订。

4 小结

近几年来, 虽然我国在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

设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,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,与相

关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相比, 与技术性贸易壁垒

日益加剧的农产品及食品国际贸易形势相比, 与

近年来发生的农产品及食品质量安全事件所引起

的新闻媒体空前关注度相比, 我国目前的农药

M RL s标准体系还很不完善, 工作仍任重而道远。

这迫切要求我们首先要制定长远规划, 加强农药

M RL s标准制定及修订所需的基础性数据的研究

和调查工作, 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和农药管

理的法律法规; 要转变农药 M RL s标准制定及修

订的方式方法, 强化农药安全性评价, 加快制定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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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 M RL s标准的步伐, 提高检测的技术水平和能

力, 确保食品安全。其次要坚持农药残留标准制

定应与农药登记工作紧密结合的原则, 理顺相关

标准制定与农药登记管理部门间的关系。加强部

门间的沟通、协调与合作, 建立协调、统一、有效的

M RL s标准制定及修订工作机制。第三要充分利

用 CC PR主席国这一平台, 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,

及时掌握相关国际组织和其他发达国家在 M RL s

标准及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最新动态, 充分研究

并适时采纳其在农药 M RL s标准制定及修订方面

的成功经验和做法, 不断提升我国农药 M RL s标

准的制定及修订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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